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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各級學校實驗（習）場所事故災害訪查作業要點」，業

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31日以臺教資(六)字第1070

130584B號令訂定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7年8月31日臺教資(六)字第1070130584C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 2018-09-04
08:24:22

1070006381

■■■■■■DD     _輔導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7/09/04 16: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